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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与设立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特设委员会有关的工作文件  

 加拿大认为  

− 裁谈会特别协调员 1995 年报告中提出的核心职权是裁谈会重点突出

地开展工作的唯一可为广泛接受的基础  

− 然而 1995 年以来的发展(如 不扩散条约延长有效期 裁减战略武器

条约进程 全面禁试条约 )表明有必要重新考虑提出核心职权时的背

景  

− 加拿大相应作出的评估是 核心职权的背景或表述可重新界定  

− 为此可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在裁谈会就设立一个具有核心职权的裂变材

料停产条约特设委员会一事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提出一项裁谈会主席声

明  

− 如认为这一做法可取 可考虑采用以下提出的拟议声明草案 加拿大

认为其中的实质性内容本身已很清楚 无需另作说明  

主席声明草案  

 根据本会议全体成员达成的一项协商一致意见 我已提请对下列诸点加以记录

下列诸点对于本会议议定以 1995 年 3月 24日 CD/1299号文件所载核心职权为基础

开始谈判一项 禁止生产核武器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 无歧视 多边

和可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 至为重要 以下将这样一项协议简称为 裂变材料

停产条约  

 这些要点是  

 1.  一致认为 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必须既有助于核裁军又有助于实现

核不扩散目标才能充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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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其本身而言 在谈判完成前不影响各国立场的前提下 各方确

认所有具有核能力的国家参与并加入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可使条约的总体有

效性和成本效益达到最高水平  

 3.  但是 各方一致认为 是否加入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是主权国家政

府自己的权利 在谈判中将不采取以加入条约为条件或要求加入条约的步

骤  

 4.  裁谈会所有成员再次确认 CD/1299 号文件中已注意到一些代表

团就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特设委员会在谈判中可将

这些问题提交审议 如就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达成协商一致 可在裂变材

料停产条约中纳入相应的规定 这当然不排除任何代表团在谈判进程中提

出进一步的相关问题 并且 

 5.  各方确认 许多代表团都认为条约生效前的生产活动形成的裂变

材料储存对于未来条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 虽然条约谈判的具体

范围内并不包括处理这个问题 但拥有可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

裂变材料并且这类材料不在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范围内的裁谈会成员国

特别是核武器成员国 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这类储存并且/或将宣布的多余

材料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具体而言 应制订透明措施和其他

措施 以确保这些核材料  包括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进程中通过销毁核弹

头而回收的核材料  绝不会再用于核武器 将联系条约谈判设法随时向

裁谈会成员国和广大国际社会通报裁谈会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内这方面的发

展  

 如上所述 本会议成员国认为这些要点对于议定设立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特设委

员会并责成其谈判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 无歧视

多边和可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至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 我提议设立该特设委员

会 并提议该委员会在 1998 年会议结束前向本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  

 如果对这项理解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本会议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  --  --  --  -- 

 



   CD/1485 
   Page 3 

 


